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对中央新增投资项目有关情况予以通报
日前，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扩大内需政策落实第四检查组对我区西部6个盟市项目检查意见和自治区政府新增中央投资项目第六组对呼伦贝尔市项目检查意见，对全市中央新增投资项目有关情况予以通报。指出中央实施新增1000亿元投资项目，是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衡较快增长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好新增中央投资项目，既是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更是我们应该努力承担的神圣责任。要求各旗县各项目单位认真落实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的各项管理要求，在加快工作进度的同时，确保完备项目实施的各项手续，各项工作合法合规，经得起上级检查组的检查；在加强中央资金管理的同时，积极筹措资金，确保配套投资及时足额到位，保证按项目批复的建设规模实施，决不允许自行调整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克服气候寒冷等困难，抓好设备材料购置的同时，加快完善建设条件，确保气候条件允许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不得出现类似中央检查组检查我区西部盟市时发现的问题。
